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2024-048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公司股票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的

风险提示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

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已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900953 凯马 B B 股　停牌 2024/6/12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
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
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
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公司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 6 月 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106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1 日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触及前述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终止上市决定
1.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6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

三）开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7 条的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
交所将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
上市委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
决定。

3.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9 条的规定，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4.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1.1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强制终止上市后，
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作出终止其股票上市决
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
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公司未聘
请证券公司或者无证券公司接受其聘请的，上交所可以为其协调确定。

5.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三、历次可能因股价低於面值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2024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4 日、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2024 年 6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临 2024-
030、临 2024-031、临 2024-033、临 2024-034、临 2024-035、临 2024-037、

临 2024-038、临 2024-039、临 2024-041、临 2024-047）。本公告为公司可
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十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1.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

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於
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
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
理续冻手续。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49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
向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
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终止上市
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
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
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
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前期已披露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向
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内外部经营环境及所处行业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

期已披露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

热点概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向
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6 月 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

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106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
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1 日已连续 20 个
交易日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2024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4 日、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
2024 年 6 月 8 日、2024 年 6 月 12 日分别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临 2024-030、临 2024-031、临 2024-
033、临 2024-034、临 2024-035、临 2024-037、临 2024-038、临 2024-039、
临 2024-041、临 2024-047、临 2024-048）。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
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市
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司
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在
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员会。
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上交所
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

（三）提示各主体及时办理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於：
1.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

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2. 对於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

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
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50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收到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於拟终止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
书》，（上证公函【2024】0780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现将告知书全文
公告如下：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
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你公司股票已经
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本所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0 条、第 9.2.7 条等规定，对你公司股
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如你公司申请听证，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 个交易日内向我部提交书面听
证申请，载明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电子送达地址、听证事项等内容。”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5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收到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於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781 号，以下简称“监管函”）。现将监管函全
文公告如下：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
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你公司股票已经
触及终止上市条件。你公司股票自 6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本所上市委员会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或者听证程序结束后 15 个交易
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本所根据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
议意见，作出相应的终止上市决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
规定，现就相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本所已经发出交易类强制退市的事先告知书，请公司及时披露并充分
提示风险，做好股票终止上市的有关工作。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维护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公司股票被本所摘牌前，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继续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和本所其他文件，并履行相关义务，披露重要信息。

四、公司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等规定，尽快聘请主办券商，
做好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具体安排和信息披露工作，确
保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保护投资者股份转让
权利。

请公司收到本监管工作函后立即披露。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对投资
者影响重大，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工作函各项要求，并
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200054                证券简称：建车 B              公告编号：2024-056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 1.68 港元 / 股，按深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4 年 6 月 7 日
外管局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00 港元兑人民币 91.037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市值为人民币 1.83 亿元，已连续 17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市值低於 3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市值均低
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若公司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市
值均低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按深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4 年 6 月 7 日外管局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00 港元兑人民币 91.037 元计算，公司
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市值为人民币 1.83 亿元，已连续 17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
市值低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票市值低於 3 亿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可能因股票市值低於 3 亿元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第（四）项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市值低於 3 亿元的，应当在次一交
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9.2.4 条第（四）项规定，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市值均低於 3 亿元，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
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已於 2024 年 5 月 2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3、2024 年 6 月 4 日、
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2024 年 6 月 11 日分别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2024-043、2024-
046、2024-050、2024-051、2024-052、2024-053、2024-054），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
发市值退市的第九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
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关於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0）及《关於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1）；於 2024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关於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进展暨首次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及《关於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9）。请各位投资者详阅 2024 年 5 月 27 日及 2024 年 6 月 3 日相关公
告具体内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持续关注公司当前股票走势，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2024-048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公司股票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的

风险提示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

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已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900953 凯马 B B 股　停牌 2024/6/12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
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
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
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公司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 6 月 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106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1 日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触及前述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终止上市决定
1.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6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

三）开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7 条的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
交所将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
上市委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
决定。

3.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9 条的规定，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4.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1.1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强制终止上市后，
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作出终止其股票上市决
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
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公司未聘
请证券公司或者无证券公司接受其聘请的，上交所可以为其协调确定。

5.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三、历次可能因股价低於面值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2024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4 日、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2024 年 6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临 2024-
030、临 2024-031、临 2024-033、临 2024-034、临 2024-035、临 2024-037、

临 2024-038、临 2024-039、临 2024-041、临 2024-047）。本公告为公司可
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十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1.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

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於
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
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
理续冻手续。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49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
向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均低於人民币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
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终止上市
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
市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
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
员会。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前期已披露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向
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内外部经营环境及所处行业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

期已披露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

热点概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6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出现 4 次同向
异常波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6 月 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

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106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
收盘价为人民币 0.213 元 / 股，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1 日已连续 20 个
交易日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2024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4 日、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
2024 年 6 月 8 日、2024 年 6 月 12 日分别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临 2024-030、临 2024-031、临 2024-
033、临 2024-034、临 2024-035、临 2024-037、临 2024-038、临 2024-039、
临 2024-041、临 2024-047、临 2024-048）。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
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周三）开市
起停牌。上交所将在公司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向公司
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听证的，上交所将在
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后 15 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员会。
而后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上交所
在公告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

（三）提示各主体及时办理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於：
1.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

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2. 对於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

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
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50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收到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於拟终止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
书》，（上证公函【2024】0780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现将告知书全文
公告如下：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
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你公司股票已经
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本所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0 条、第 9.2.7 条等规定，对你公司股
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如你公司申请听证，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 个交易日内向我部提交书面听
证申请，载明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电子送达地址、听证事项等内容。”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5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收到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於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781 号，以下简称“监管函”）。现将监管函全
文公告如下：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
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你公司股票已经
触及终止上市条件。你公司股票自 6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本所上市委员会将
在公司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或者听证程序结束后 15 个交易
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本所根据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
议意见，作出相应的终止上市决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
规定，现就相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本所已经发出交易类强制退市的事先告知书，请公司及时披露并充分
提示风险，做好股票终止上市的有关工作。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维护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公司股票被本所摘牌前，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继续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和本所其他文件，并履行相关义务，披露重要信息。

四、公司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等规定，尽快聘请主办券商，
做好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具体安排和信息披露工作，确
保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保护投资者股份转让
权利。

请公司收到本监管工作函后立即披露。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对投资
者影响重大，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工作函各项要求，并
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证券代码：200054                证券简称：建车 B              公告编号：2024-056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 1.68 港元 / 股，按深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4 年 6 月 7 日
外管局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00 港元兑人民币 91.037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市值为人民币 1.83 亿元，已连续 17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市值低於 3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市值均低
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若公司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市
值均低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按深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4 年 6 月 7 日外管局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00 港元兑人民币 91.037 元计算，公司
股票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盘市值为人民币 1.83 亿元，已连续 17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
市值低於 3 亿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票市值低於 3 亿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可能因股票市值低於 3 亿元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第（四）项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仅发行Ｂ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市值低於 3 亿元的，应当在次一交
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9.2.4 条第（四）项规定，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市值均低於 3 亿元，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
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已於 2024 年 5 月 2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3、2024 年 6 月 4 日、
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2024 年 6 月 7 日、2024 年 6 月 11 日分别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2024-043、2024-
046、2024-050、2024-051、2024-052、2024-053、2024-054），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
发市值退市的第九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
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关於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0）及《关於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1）；於 2024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关於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进展暨首次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及《关於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9）。请各位投资者详阅 2024 年 5 月 27 日及 2024 年 6 月 3 日相关公
告具体内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持续关注公司当前股票走势，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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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低空經濟須高層次統籌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 吳永嘉

港事講場
維港夜空的 「隨

意門」打開，多啦A
夢飛出來，翱翔天

際……近日多場由千架無人機組成的 「低
空」匯演，贏盡市民和遊客的喝采。 「低空
經濟」在今年全國兩會首次寫入《政府工作
報告》，迅即成為政商界的熱詞，無人機等
相關產業亦加速推進起飛。

6月初，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到廣東進行調
研，在億航智能公司零距離接觸最新無人
駕駛飛行器（eVTOL）EH216-S，讓筆者
嘆為觀止。該部 eVTOL 充滿電只需兩小
時，時速最高130公里，續航時間為25分
鐘，設計航程為30公里，領先全球同類產
品。該飛行器在14個國家完成了超過4萬
次飛行，證明安全可靠，近期已獲得國家
民航局發出生產許可證，意味在不久的將
來，大家就可搭 「飛的」跨城暢遊。最震
撼的是，EH216-S 定價僅為 239 萬元人民
幣（約260萬港元），以使用5年計算，平
均每天才花1400多港元，簡直超值！

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空中產業發展佔
盡天時地利，加上具備人才和科研優勢，
絕對有利發展 「跨境低空經濟」。對於如
何推動低空經濟產業發展，立法會一直十
分關注，並進行熱烈討論。早前筆者在會
議上提出，未來的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
嶼，都極具潛力發展低空經濟，建議在兩
區預留空間和土地，打造無人機及低空飛
行器中轉站。在 5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表示，特
區政府支持發展低空經濟，歡迎業界提供
實際可行的建議。

全球灣區爭相「騰飛」
相比長途的高空航運，頻繁的毗鄰城際交

流，低空飛行運輸更加便捷，故此特別適合
在灣區 「騰飛」。事實上，世界各大灣區正
爭相開墾這片 「新沃土」，其中三藩市灣區
積極搶攻eVTOL市場，有當地航空公司擬推
出電動通勤航班，目標
在2026年投入服務。不
過相對而言，粵港澳大
灣區的低空經濟發展態
勢顯著較優。

5月，廣東省政府印
發了《廣東省推動低空
經濟高質量發展行動方
案 (2024-2026 年)》，
提出成立由省領導擔任
召集人的工作專班，推

動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提出 「雙翼齊
飛」策略：

1.發展城市空中交通新業態。支持廣
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開通市內和城際低
空客運航線，打造覆蓋粵港澳大灣區主要
區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鼓勵利用直升
機、eVTOL等低空飛行器探索拓展空中通
勤、商務出行、空中擺渡、聯程接駁、跨
境飛行。

2.培育低空新興消費業態。積極引導和
支持發展各類低空經濟新興消費項目，開
發和推廣低空觀光、飛行體驗、高空跳
傘、個人娛樂飛行等多元化低空旅遊產
品，並利用舉辦第十五屆全運會等重大活
動的契機，推動低空示範應用。

升級網絡促進科研
要追上 「灣區速度」，本港發展低空經

濟決不能如 「盲頭烏蠅」般亂飛亂撞，必
須抓準定位，發揮優勢，與大灣區各市聯
動。筆者建議特區政府 「四箭齊發」：

首要是專責統籌，成立高層次領導專
班，對內協調跨部門規劃發展，並與灣區

各市協作跨境發展。
第二要做好規劃，因地制宜擘畫藍圖，

制定專門法規，以防 「空中大亂」。
第三要發展基建，盡快策劃及興建低空

飛行升降場、完善相關配套設施。另外，
由於發展低空經濟涉及最新高端科技，有
必要全盤檢視並提升網絡系統和網絡基
建，以追上甚至超前技術，應對大勢所需
及產業發展。

第四要拆牆鬆綁，因時制宜修訂規則，
配合實際情況，促進科研發展。低空經濟
活動可應用場景極之廣泛，開拓 「境界」
亦無限。據報道，理工大學有科研團隊積
極研究用無人機清潔大廈外牆，估計潛在
利潤每年達到三億元。香港摩天大廈林
立，本來 「先天」上窒礙 「低飛」發展，
但團隊敢變敢試，化不足為商機。然而，
由於本港對無人機飛行有嚴格規管，令實
地測試添上難度。團隊轉而與深圳科企合
作，在內地實驗試飛，收集飛行數據，提
升質量安全。由此可見，大力推動創新產
業發展，政府必須因時制宜，適時拆牆鬆
綁，以嶄新思維為科研開路。

端午節維港夜空上演無人機表演。 中通社

題目 講者

香港現行的城市規劃和將來的發展

星加坡城市規劃的成功經驗

深圳市南山區城市規劃和建設經驗

香港地理及土地房屋政策之轉變

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的探討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葉嘉安講座教授

星加坡城市規劃之父劉太格博士

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司馬曉院長

浸會大學地理系李思名榮休教授

廣廈居慈善基金關秩安主席

香
港
司
法
獨
立
不
容
置
疑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出於種種原因，有
人質疑香港司法獨立性，最新例是本港一
位英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早前辭任，並
於英媒撰文指港法治臨嚴重危機云云。對

此，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律師公會及律師
會等，馬上以法律角度發聲明回應，表示對香港

司法充滿信心；特區政府及特首李家超則從總體全面角度
再次強調，香港法治並無倒退，法院一直獨立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過去、現在、將來亦然。

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
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香港國安法於 2020 年生
效，近四年來的國安案件一如其他案件，皆由法官獨立履
行司法職責。反倒美西官員、政客及反華反港媒體等，動
輒因應國安案件而恐嚇要制裁香港法官，向香港法庭施
壓，才是意圖干擾香港司法，繼而抹黑詆毀香港司法制
度，此等 「武器化」操作絕對不能得逞。就以遭點名提到
的47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為例，香港法院獨立公正地進
行裁判，超過300頁的裁決理由書已詳細說明了法院對法律
和證據的分析，裁定立法會議員應根據預算案的利弊作審
核和通過的考慮，而旨在迫使政府同意政治要求而無差別
否決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和最終請辭，則違反了
基本法的憲制責任，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非法手段。文
章有意忽略 「無差別否決」，為 「否決」說項，甚至演繹
為 「司法部門日益萎靡不振的徵兆」，明顯是曲解誤解；
更有甚者，作為一位資深法官，在缺乏具體且充分的理據
下，就輕率作出法官受到或可能受到外來考慮影響的嚴重
指控，才是對香港司法的詆毀損害。

至於說香港國安法損害營商和投資環境云云，同樣欠缺
事實及數據的基礎。首先，香港國安法僅針對極少數的違
法分子，迄今所檢控的人數僅約200人，當中亦非百分百判
處有罪，好像前述的47人案就有2人被裁無罪（律政司擬
上訴）。其次，除黎智英案外，並無任何商營機構被控，
亦無任何海外人士或投資者被控。所以，有指擔心來港營
商可能誤觸國安法，事實證明，這完全是杞人憂天，甚或
是有人存心抹黑。數據會說話，時間亦證明了投資者眼睛
是雪亮的，明白香港國安法實況後都用腳步投票：一方
面，去年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為 9039 間，較
2018 年即暴亂前增加，近期亦見不少過江龍接踵來港開
業；另方面，觀察來港的海外旅客，截至昨日第二季日均
有約2.7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大增40%。大道至簡，唯有國
安才有家安，穩定是最好的營商和投資環境。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司法獨立不變，法治亦續為香
港核心價值；受惠於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雙
健全，營商和投資環境不斷向好，隨提速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加快大灣區建設，香港所享機遇愈來愈龐大。法官
是香港法治的守護者，也是打造香港優良司法制度的不可
或缺拼圖。李家超昨強調，對法官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
司法公義，無懼來自海外威脅和卑劣干預行為，感到驕
傲。香港的司法獨立制度，不容置疑；事實證明，亦是抹
不黑的。香港的優良營商和投資環境，同樣不容置疑，數
據說明來港就是有錢途。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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